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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入境旅游市场开拓扶持办法

一、补助奖励对象

海南省旅行社、会展公司、旅游饭店等合法旅游企业；海南

省有关旅游行业协会。

二、补助奖励内容及标准

（一）对入境旅游市场开发活动的支持

1.对经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批准的，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协会

参加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的重点开发入境市场的参展促销活

动，给予参加活动人员 50%的差旅费补贴，其中机票按经济舱实

际金额的一半补贴。补贴标准参照财政部、外交部印发的《因公

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2. 对经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批准的，对单独在境外客源市场举

办海南旅游促销活动（含推介会、产品说明会或新闻发布会等）

的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协会，推介、说明和发布会的宣传内容，

包括 2个以上（含）市县，其中 1 个是中西部市县的产品，可给

予每家每次不超过 12 万元的补助（详见附件：实施细则）。

3.对经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批准的，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协会

自行参加的境外市场旅游展洽活动，展示的内容包括 2 个以上

（含）市县，其中 1个是中西部市县的产品，给予展台费补贴，

最多不超过四个标准展台费用。

4.对经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批准的，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协会

邀请或组织我省重点开发入境市场的旅行商、境外媒体记者，当

地知名人士，规模不超过 20 人，到我省 2 个以上（含）市县，

其中 1 个是中西部市县（详见附件：实施细则），开展的旅游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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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和线路考察、采访、拍摄活动，给予 50%的海南地接费用补贴。

接待费补贴标准参照《海南省省直机关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》

执行。

（二）对开拓入境旅游业绩进行奖励

1.旅行社重点入境客源地市场开发奖励。对不同区域市场组

织游客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旅行社给予一次性奖励。具体如下：

对开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的旅行社，连续 6 个月每月输入客

源地籍 200 名（均含本数，下同）以上游客，且团队行程中包括

4 晚以上的酒店住宿的，奖励 50 万元；对开发俄语区市场的旅

行社，连续 6 个月每月输入客源地籍 1000 名以上游客，且团队

行程中包括 4晚以上的酒店住宿的，奖励 30 万元；对开发日本、

韩国、东南亚市场的旅行社，连续 6个月每月输入客源地籍 500

名以上游客，且团队行程中包括 3 晚以上酒店的酒店住宿的，奖

励 25 万元；对开发港澳台市场的旅行社，连续 6 个月每月输入

客源地籍 800 名以上游客，且团队行程中包括 2 晚以上的酒店住

宿的，奖励 15 万元（奖励周期不重复计算）。

2.旅行社入境游客接待奖励。按照区域市场划分，根据接待

入境游客人数进行排名和奖励。具体如下：按照澳新市场、俄语

区市场、日本市场、韩国市场、东南亚市场、港澳市场、台湾市

场区分，根据接待入境游客人数进行排名、表彰和奖励，对每个

区域市场按客源地籍划分，全年接待客源地籍游客人数达 3000

人以上的旅行社，对前三名进行奖励和表彰：第一名奖励 30 万

元，第二名奖励 20 万元，第三名奖励 10 万元（注：乘坐邮轮来

海南旅游的入境游客数不在统计内）。

3.酒店入境游客接待奖励。三亚市：一年内接待入境游客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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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3000 人以上的酒店，给予 25 万元奖励；一年内接待入境游

客数在 8000 人以上的酒店，给予 20 万元奖励；海口市：一年内

接待入境游客数在 10000 人以上的酒店，给予 25 万元奖励；一

年内接待入境游客数在 5000 人以上的酒店，给予 20 万元奖励；

其它市县：一年内接待入境游客数在 7000 人以上的酒店，给予

25 万元奖励；一年内接待入境游客数在 3000 人以上的酒店，给

予 20 万元奖励；一年内接待入境游客数在 2500 人以上的酒店，

给予 15 万元奖励。

三、补助奖励资金申报、核拨等程序

（一）补助奖励资金申报

1.对赴重点入境客源地市场促销的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协

会人员差旅费补贴。促销活动结束后，各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协

会向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交参与促销人员名单（与旅游委通知文

件中的人员名称、人数相对应）、促销活动的行程记录（与旅游

委促销活动通知文件行程一致，行程不一致部分不在补贴范围

内）、带有机票金额的电子客票往返程行程单（或者单独列明此

次行程的机票金额的发票、或者与相关旅行社签订的合同，合同

金额需列明细，机票金额需单独列示，合同应列明具体行程或具

体促销活动）、促销活动照片、补助申请明细表、申报材料清单。

2.对单独在境外客源市场举办海南旅游促销活动的旅游企

业和旅游行业协会。活动结束后，各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协会向

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交推介会、产品说明会或新闻发布会方案、

促销活动现场照片（能体现方案内容含所宣传市县的产品）、现

场视频、参会人员登记表、补助申请明细表、申报材料清单。

3.对购置旅游展洽活动展位的费用补贴。活动结束后，各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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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企业和旅游行业协会向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交展位合同、汇款

凭据、发票、展洽照片（体现所宣传市县的产品）、补助申请明

细表、申报材料清单。

4.对请进来促销的考察接待费用补贴。促销活动结束后，组

织单位向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交接待人员名单、名片、护照扫描

件或复印件（在名片、护照扫描件或复印件上标注对应的人员名

单编号）、活动照片（反映考察地点）、酒店入住登记系统的记录

截图、市内交通发票或租车发票、补助申请明细表、申报材料清

单。

5.旅行社重点入境客源地市场开发奖励。旅行社在达到重点

入境市场开发奖励规定的条件后，向省旅游委提交书面补助申请

明细表（列明满足条件的 6 个月），满足奖励条件的 6 个月的边

检单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或酒店订单、酒店入住登记系统的记录

以及与酒店结算记录，一个年度只能申请一次。

6.旅行社入境游客接待奖励。旅行社在上个奖励年度结束后

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省旅游委提交边检单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或

酒店订单、酒店入住登记系统的记录以及与酒店结算记录等有关

材料。

7.酒店入境游客接待奖励。酒店在上个奖励年度结束后的 15

个工作日内向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交酒店入住登记系统的记录

截图（盖公章）。

（二）补助奖励资金的核拨

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受理各单位申请补助奖励资金的材

料，进行奖补资金初核；省财政厅负责将补助奖励资金纳入年度

财政预算及复核、拨付补助奖励资金，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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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考评。

（三）补助奖励资金的结算方式

奖励资金每年结算一次。

（四）公示

对符合补助奖励条件的旅游企业、会展公司和旅游行业协

会，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在省旅游政务网上进行公示，公示 7日无

异议后由省旅游发展委员会、省财政厅审核拨付资金。

四、监督检查

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将会同省财政厅加强资金监督检查。发现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永久取消入境游补助奖励申报资格，已拨付

的奖金予以追回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一）以“零团费”、“负团费”或“低价团”运作入境游团队，

扰乱我省正常入境旅游市场秩序的。

（二）弄虚作假，虚报申报材料的。

（三）在入境游团队运作中发生重大旅游质量投诉和责任事

故的。

（四）在入境游团队运作中有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。

五、其它

（一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执行期暂定为 3 年。

如遇到重大市场变化，将及时对本办法进行修订。原《海南省入

境旅游市场开拓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会同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

- 6 -

附件

实施细则

一、补贴标准

地区

规模

港澳台、北美、西欧、北欧、

俄罗斯、日韩、新加坡、

其它国家、地区

大于等于 30 人，小于 60 人 4万 3万

大于等于 60 人，小于 90 人 6万 4万

大于等于 90 人，小于 120 人 8万 6万

大于等于 120 人，小于 150 人 10 万 8万

大于等于 150 人 12 万 10 万

二、部分中西部市县列表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1 儋州

2 东方

3 昌江

4 临高

5 琼中

6 屯昌

7 五指山

8 保亭


